附件8
泉州市洛江区小散工程安全生产承诺书

作为小散工程的信息登记人（建设单位或个人），对此次向乡镇（街道）申请进行信息登记的小散工程安全生产做出如下承诺：
1.我方已详细阅读《泉州市洛江区小散工程安全生产纳管实施细则》《泉州市洛江区小散工程安全生产信息登记表》《泉州市洛江区小散工程安全风险告知书》等小散工程相关的安全生产文件，并自愿遵守；
2.我方已知悉并理解本次施工作业安全生产的禁止和注意事项，并自愿遵守；
3.我方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要求，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落实各项安全管理、技术措施，保障作业人员安全；
4.我方将妥善处理建筑垃圾，做到安全文明施工。
5.我方承诺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，并承担提供虚假材料的法律后果。
6.上述陈述是承诺人真实意思的表示；
7.若违反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的，知晓将被列入信用信息体系黑名单并被公示。
8.同意本承诺向社会公开，并接受社会监督。

建设单位（个人）（签章）：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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